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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 办〔2025〕75 号

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

《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

方案》的通知

街道直属各部门、各村(居)委会，区直单位驻街道各办事机构：

现将《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街道城建水务办反映，

联系电话:88229936。

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

2025 年 8 月 28 日

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文件

主动公开 HCFG202500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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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燃气

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省、市、区、街道 2025 年

“隐患排查治理年”工作部署，加快根治街道老旧小区餐饮场所

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，实现安全、环保、降本、共赢四大核

心目标，特制定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方案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为树立典型、通过实际效果宣传政策优势，达到“试点先行

—经验复制—全面推广”的效果，推动餐饮行业从传统能源向清

洁能源转型，最终实现安全、低碳、可持续的发展目标，荷城街

道将分步分批逐步推进“瓶改电”工作。在荷城街道辖区范围内，

按政府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“瓶改电”的餐饮行业商户，均可

获得相应补贴。

（一）示范商户

根据街道“瓶改电”工作安排，相关职能部门选取不超过

40 家不同类型、配合程度较高的餐饮行业商户作为本次“瓶改

电”工作的示范商户。如示范商户委托街道公有企业实施线路改

造，该部分费用由街道公有企业作为补贴对象获得补贴。示范商

户需在 2025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改造方可获得补贴。

（二）第一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

第一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为泰华社区、河江社区（怡乐路

以南、泰华路以东、跃华路以北）范围内目前正常经营的餐饮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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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商户。第一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需在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完

成改造方可获得补贴。

（三）第二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

第二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为月明社区（常安食街）区域内

目前正常经营的餐饮行业商户。第二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需在

2025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改造方可获得补贴。

（四）其他区域非示范商户

除上述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以外的餐饮行业商户，均纳入其

他区域非示范商户。其他区域非示范商户需在 2025 年 12 月 31

日前完成改造方可获得补贴。

二、补贴方式及金额

（一）设备购置补贴

1.示范商户补贴方式及金额：政府补贴每家商户采购设备价

格的 40%，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10000 元。

2.非示范商户补贴方式及金额：政府补贴每家商户采购设备

价格的 20%，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5000 元。

（二）线路改造及设备安装费补贴

1.示范商户补贴方式及金额：政府全额补贴商户线路改造

费、设备安装费。

2.非示范店补贴方式及金额：政府补贴线路改造和设备安装

费用的 50%，最高补贴人民币 5000 元。

三、补贴方式及申报流程

商户在政府职能部门引导下实施改造，完成改造并通过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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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验收后，商户或街道公有企业按要求提交资料向街道城建水

务办申请，进行补贴兑付。

四、适用时效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即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.示范店商家需履行示范宣传义务，积极配合荷城街道“瓶

改电”推进工作示范宣传。

2.本方案所列补贴具有不可重复性，同一经营地址只可享受

一次补贴，重复申请视为无效。

3.商户完成“瓶改电”工作取得补贴后，未经批准不得重新

使用瓶装燃气，否则政府有权采取措施追回补贴并进行相应处

罚。

4.第一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、第二批重点区域非示范商户

和其他区域非示范商户因经营地址变更导致不符合当前补贴档

次标准的，按设备实际安装地址确定补贴标准。

5.本方案未尽之处，由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城建和水务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申请提交材料清单

2.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申请表

3.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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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

申请提交材料清单

一、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申请表

二、设备购置、线路改造、设备安装等改造工作费用发票

三、申请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（须与原件一致）

四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（须与原件一致）

五、申请主体公户或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接收补贴银行账

户复印件（须与原件一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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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申请表
申请日期：

申请主体名称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

人）姓名
联系电话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

人）身份证号码

申请补贴类型 金额

账户及所属支行

本人承诺：已完成“瓶改电”改造并验收合格情况属实，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

签名：

街道公资办验收

意见

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街道应急管理办

验收意见

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街道城建水务办

验收意见

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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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荷城街道“瓶改电”专项工作补贴审批流程图

改造商户（街道公有企业）向街

道城建水务办提交申请资料

街道城建水务办向街道财政公资

办申请发放补贴

街道城建水务办联合街道应急

管理办、街道公资办进行验收后

出具验收意见

办 结

街道财政公资办按流程发放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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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街道领导班子成员。

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党政和人大办公室 2025年8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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